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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晓庄学院文件 
 

南晓院教字〔2022〕21 号 

 

签发人：王本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创新型和复

合型人才的需求，鼓励学生跨学科专业学习，促进学生知识

结构的完善与拓展，增强学生的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鼓励

学有余力的学生在学习本专业课程的同时，根据兴趣修读辅

修专业或微专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辅修专业是指学有余力的学生在攻读主修专业

的同时，修读另一个专业的主要课程，完成辅修专业培养方

案课程学习，成绩合格，获得相应证书的学习方式。 

第三条 微专业是指学有余力的学生在攻读主修专业的

同时，修读某一领域所需要的特色课程群，完成微专业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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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学习，成绩合格者，获得微专业证书的学习方式。微专

业不具有学士学位授予资格。 

第四条 辅修专业和微专业是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除遵照本办法执行外，还应遵循学校本科教学工

作及学生管理的相关规定。 

第二章 教学组织和管理 

第五条 辅修专业课程一般由该专业培养方案中规定的

核心课程和部分专业基础课程组成，修读 30 学分以上。 

第六条 微专业基于现有专业或特定行业、领域，围绕核

心概念和技能构建课程体系，开设 6-8 门课程，修读 18 学

分左右。 

第七条 辅修专业、微专业课程的教学要求与主修专业相

同。 

第八条 辅修专业和微专业的教学组织和教学方式由开

办学院决定。可根据每学期申请修读学生人数选择插班教学

或单独编班教学，可采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方式。单独编班

的课程一般应安排在晚上、周末或假期。学生人数大于 20 人

以上的，原则上单独编班组织教学。 

第九条 辅修专业和微专业的教学管理由开办学院和教

务处共同负责，开办学院主要负责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制

订、教学组织、教学档案管理及学生毕业资格审核等；教务

处负责接收开办申请、开办资格审核、培养方案（课程体系）

审定、教学质量监控、证书授予资格审定等。 

第十条 申请修读辅修专业和微专业的学生，主修专业的

已修课程平均绩点在 3.0 及以上。申请辅修专业的学生，辅

修专业应与主修专业分属不同专业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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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学生在校期间可申请一个辅修专业或一个微

专业。 

第十二条 选修的辅修课程成绩与主修专业成绩一并记

载在学生成绩单上。 

第十三条 辅修专业、微专业课程考核不合格者，由学院

安排一次补考，补考不及格者，须重修学习。辅修专业、微

专业课程考核不合格的，不影响评奖评优和毕业资格。 

第十四条 因故不能继续学习的学生，由学生本人提出书

面退出申请，一般应在学期开学两周内办理，经开办学院签

署同意意见后送教务处审批。 

第三章 毕业和证书 

第十五条 修读辅修专业的学生，在包括弹性学制的最长

修读年限内获得主修专业毕业证书，完成并取得辅修专业培

养方案规定的学分，发放辅修专业证明。未能获得主修专业

毕业证书者，不单独颁发辅修专业证明。 

第十六条 修读微专业的学生，在主修专业毕业前按要求

获得微专业培养方案全部要求学分的，将发放微专业修读证

明。 

第十七条 学生毕业或结业时未修满辅修专业及微专业

课程培养方案要求的课程学分，其所修课程的成绩和学分仍

保留在本人成绩单中，课程性质可由主修学院确认调整。 

第十八条 学生主修专业学业结束，无论毕业或者结业离

校，辅修和微专业学习同时终止。 

第四章 收费和管理 

第十九条 参加辅修专业和微专业的学生每学期到开办

学院报到注册，依据《南京晓庄学院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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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晓院〔2017〕78 号）的规定，按照修读学分缴纳学分学

费，逾期未缴费的，将取消修读资格。 

第二十条 资助辅修专业和微专业一定的专业建设经费。

辅修专业或微专业课时计入教师教学工作量。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教务处对新开设的辅修专业、微专业在教学

研究项目立项和经费上优先支持。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由学校教务处和

财务处负责解释。原《南京晓庄学院辅修专业管理办法(试

行)》 （南晓院教字〔2019〕23 号）同时废止。 

                          南京晓庄学院教务处 

                            2022 年 7 月 5 日 

 

 

 

 

 

 

 

 

 

 

抄送：各学院，各部门。 

南京晓庄学院教务处 2022 年 7 月 5 日印发 


